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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D_93_E4_BF_9D_E9_c35_46245.htm 2001年3月29日，某公

司为全体职工投保了团体住院保险，保险公司收取了保险费

并当即签发了保险单。在保险单上列明的保险期间自2000年3

月30日起至次年3月30日止。 2001年4月10日，该公司的职工

何某因胆囊炎住院治疗，出院后，何某向保险公司提出了索

赔申请。保险公司是否应当赔付呢? 【解析】本案的关键在于

弄清保险合同的成立、保险合同的生效、保险期间开始和保

险责任期间开始的关系。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

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

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如果当事人对合同生效没有特别约

定，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如果当事人对合同生效约定

了附属条款，则保险合同从符合附属条款约定的生效情形时

开始生效。按照保险公司惯例，通常在合同条款中约定保险

合同自保险公司同意承保、收取保费并签发保单的次日零时

开始生效。保险合同自生效到终止的期间为保险期间，即保

险合同的有效期间。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是保险公司开始承

担保险责任的时间，从保险公司承担责任开始到终止的期间

为保险责任期间，在此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当

承担保险责任，反之，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保险责任

开始的时间才是被保险人真正享受保险合同保障的时间。在

保险实务中，如果没有特别约定，保险合同生效的时间与保

险责任开始的时间是一致的，但二者在以下情况是不一致的

。第一、追溯保险，即保险责任期间追溯到保险期间开始前



的某一个时点，也就是保险公司对于合同成立前所发生的保

险事故也要承担保险责任，此种情形多适用于海上保险合同

。第二、观察期间的规定，一般是合同生效若干日后，保险

公司才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即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在保险合

同生效之后，此种情形多适用于健康保险合同。如住院医疗

、住院安心、重大疾病等条款。【提示】上案中，保险期间

自2000年3月30日起至次年3月30日止，何某的住院虽然发生在

保险期间内，但根据住院医疗合同条款规定：被保险人在保

单生效30天后因疾病在县、区级以上（含县、区级）医院住

院治疗，本公司才承担给付"住院医疗保险金"的责任。即合

同约定了保险公司在合同生效30天后（在本案中从2000年4

月30日起）才开始承担保险责任。何某的住院日期为4月10日

，还没有到约定保险公司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所以，

何某的住院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外，因此，保险公司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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